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调整医疗转运服务收费项目的通知
各科室：根据《长兴县急救中心院前急救及医疗转运服务收费标准》,结合医保调价, 现我院调整(或新增)以下收费项目，于2026.3.20日开始执行：
	非急救转运服务（特需县外及省内＜200公里）
	公里
	15

	非急救转运服务（特需省外及省内≥200公里）
	公里
	20

	非急救转运服务（长兴县内）
	10公里内
	200

	非急救转运服务（长兴县外湖州市内）
	20公里内
	400

	非急救转运服务（湖州市外）
	30公里内
	500

	非急救转运服务（超出起步价）
	公里
	10

	非急救转运服务（夜间费）
	次
	200

	救护车转运费-高层人力转运加收（加收）
	10层
	500


其中救护车转运费-高层人力转运加收（加收）500元为10层
价格，每层价格为50元。
特别说明：以上特需服务项目费用属于自费费用，不纳入
公费、大病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等支付范围，自公示日期开始十
个工作日后予执行。特此通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兴县人民医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62675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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